
甘肃省地震局巨灾防范工程大容量气枪震源与配件设备采

购招标文件更正事项 

1、原招标文件 

第一章    2.招标内容： 

技术规格书内的所有设备采购及安装（具体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）；” 

现变更为：2 .招标内容： 

技术规格书内的所有设备采购及安装（具体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）；” 

2、原招标文件 

第二章 

核心产品 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

现变更为： 

核心产品 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 

3、原招标文件“第四章 采购项目需求”中“第二部分 技术要求”的内容： 

气枪震源为核心产品,招标文件“第三章评标办法(综合评估法)”中商务部分的

“核心产品组件”由气室、中气室、主气室(启爆气室)、活塞杆(枪梭)和电磁

阀组成。 

现变更为： 

气枪震源为核心产品，招标文件“第五章 评标办法”中商务部分的“核心产品

组件由气室、中气室、主气室(启爆气室)、活塞杆(枪梭)和电磁阀组成。 

4、原招标文件“第五章 评标办法”中“商务部分”业绩情况的评审依据： 

②核心产品或核心产品组件详见招标文件“第五章 采购需求及技术要求”。 

现变更为： 

②核心产品或核心产品组件详见招标文件“第四章 采购项目需求”中的“第二

部分 技术要求”。 

5、原招标文件“第五章 评标办法”中“商务部分”体系认证内容： 

供应商具备有效期内的 GB/T19001 系列或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

GB/T24001 系列或 ISO14001 系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GB/T28001 系列或 

OHSAS18001 系列或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。 

证书上载明的获证企业名称必须与投标单位名称完全一致，须提供国家认证认



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www.cnca.gov.cn 查询截图及以上证书扫描件，否

则不予认可。 

现变更为： 

供应商具备有效期内的 GB/T19001 系列或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

GB/T24001 系列或 ISO14001 系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GB/T28001 系列或 

OHSAS18001 系列或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。 

证书上载明的获证企业名称必须与供应商单位名称完全一致，投标文件内每提

供一个有效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及官方网站查询截图得 1 分，本项最高得 3

分。 

评审依据：认证证书信息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 

www.cnca.gov.cn 查询截图及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。 

6、原招标文件：第二章 

9 
中小企业扶

持政策 

1.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财政部等部委发布的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，按照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的

划型标准，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应按照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

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 

2.根据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

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和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

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规

定，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投标价格给予0.0%的扣除，用扣除

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 

3.投标人提供的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

注册商标的，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

小企业制造的货物，也有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，不享受中小企

业扶持政策。 

4.投标人是联合体的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、微型企业的，联合

体视同为小型、微型企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；接受大中型企业与

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

业分包的采购项目，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

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%以上的，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

业的报价给予5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。 

5.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（原件彩色扫描件）的，视同

为小型和微型企业。 

6.符合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且提供

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的，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。 

7.无。 



现变更为： 

9 
中小企业扶

持政策 

1.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财政部等部委发布的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

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，按照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的

划型标准，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应按照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

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 

2.根据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

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和财政部《关于进一步加

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规

定，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投标价格给予10.0%的扣除，用扣除

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 

3.投标人提供的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

注册商标的，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

小企业制造的货物，也有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，不享受中小企

业扶持政策。 

4.投标人是联合体的，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型、微型企业的，联合

体视同为小型、微型企业享受相关优惠政策；接受大中型企业与

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

业分包的采购项目，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

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%以上的，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

业的报价给予5%的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。 

5.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（原件彩色扫描件）的，视同

为小型和微型企业。 

6.符合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件且提供

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的，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。 

7.无。 

 


